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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420018臺中市豐原區陽明街36號
承辦人：洪嘉瑛
電話：04-22289111-54717
電子信箱：hcy630@tc.edu.tw

受文者：臺中市立大業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7月21日
發文字號：中市教體字第1120062356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七 (387040000E_1120062356_ATTACH1.pdf、

387040000E_1120062356_ATTACH2.ods)

主旨：有關本市112學年度補助公私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弱勢女

學生多元生理用品兌換券聯合招標案，詳如說明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旨案委由本市立清海國民中學承辦，計有統一超商股份有

限公司、全家便利商店股份有限公司、萊爾富國際股份有

限公司、來來超商股份有限公司（OK便利店）及台灣楓康

超市股份有限公司5家廠商得標。

二、本案補助對象：以社會局或區公所列冊低收入戶、中低收

入戶、家庭突遭變故等相關因素，或經學校查證確屬家庭

經濟困難且經導師認定之國小五年級至高中職三年級女學

生，每人每月補助200元整。國小四年級女學生則視情況發

放。

三、為確保本市弱勢女學生自112年8月起，每月皆能便於取用

多元生理用品，及避免於兌券過程衍生爭端，造成雙方

（兌券者及店家）之困擾，請各校務必加強向學生宣導應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7

1120003860

■■■■■■學務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2/07/21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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遵守「發放原則及兌券注意事項」，俾利順利兌換多元生

理用品。

四、請各校依期程發放兌換券，兌換券請務必加蓋學校校名

章，以利辨識，且需列冊管理發放對象，發放對象清冊須

能與兌換券編號相對應，請務必加強向學生宣導妥善保管

兌換券，多元生理用品兌換券視同有價證券，若遺失本局

不再補發。

五、本案兌換券執行期程自112年8月1日起至113年1月31日止，

共6個月，本券須由學生本人親自持券或家長代為持券至本

市各立約門市據點兌換多元生理用品。兌換券上除加蓋學

校校名章之外，如自行加蓋『逾期可適用』或有其他任意

塗改之情事等非本局發布兌券規定之字樣，不得兌領。

六、倘各校原申請兌換券數量不足，請於112年9月29日(星期

五)前以追加補助經費概算表(核章正本)至局追加核發兌換

券或經費補助，並電話聯絡本局承辦人。

七、檢附「發放原則及兌券注意事項」及「追加多元生理用品

兌換券經費概算表」各乙份。

正本：聯合招標學校
副本：本局體育保健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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